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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永政〔2019〕16号

永宁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永宁镇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

各村（社区）委会：

根据《中共石狮市委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

护和改进补充耕地工作的实施意见》（狮委〔2018〕86号），以及

《石狮市国土规划和房产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的函》

（狮国土函〔2018〕70号），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永宁镇耕地

保护工作实施方案》，请认真贯彻执行。

石狮市永宁镇人民政府

201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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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镇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持土地执法高压态势，从严

查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有效提高违法用地制止率和整改到位

率，坚决遏制违法用地势头，进一步规范全市土地管理秩序。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各村（社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依法成

立耕地保护领导机构，指定专人负责，确保人员落实，真正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严格土地管理和加强土地宏观调控的要求

上来。

（二）明确责任。镇政府是耕地保护工作的实施主体，对耕

地保护工作负直接责任，镇政府制定辖区耕地保护执法检查路线

图，不定期实施重点检查和每月开展不少于2次全面的土地动态

检查，全面掌握辖区建设用地情况，对检查发现的违法用地问题

及时进行制止和报告。各村（社区）要制定专人对辖区内的违法

占用耕地情况进行检查，并对镇政府巡查执法工作进行配合。

三、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置措施

（一）检查结果零报告。各村（社区）检查人员完成检查任

务后，无论是否发现土地违法行为，必须在当日报我镇规划建设

办。纸质文档经各村（社区）主任、工作点领导签字加章后，每

半月上报给我镇规划建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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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问题专项报告。对在检查中发现的涉及基本农田5

亩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耕地面积10亩以上的违法用地，应及

时进行核实处置，如不能有效制止、恢复土地原状的，必须立刻

报告我镇。对违法用地行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重大安全隐患、

重大环境污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引发恶性信访事件、非法占

用基本农田和其他应当专项报告的重大违法违规用地项目，应在

发现时向我镇作出专项报告。

（三）其他相关事项。《市国土资源执法检查登记表》的登记

必须详实规范，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用地问题，在下次检查时应

进行跟踪检查，及时更新《市国土资源执法检查巡查登记表》中

相关数据要素直至查处整改结案。各村（社区）应明确专人负责

统计并上报《市国土资源执法检查巡查登记表》，并按月整理归

档。

附件：1.永宁镇耕地保护指挥部人员名单

2.市国土资源执法检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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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永宁耕地保护指挥部成员名单

指 挥 长：王英俊 镇党委副书记、镇政府镇长

副指挥长：施文静 镇党委副书记

曾焕达 司法所长

成 员：柯超群 规划建设办主任

刘 昊 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卢章福 规划建设办科员

姜怡嘉 规划建设办成员

陈增成 永宁第一社区主任

董自情 永宁第二社区主任

林德雄 永宁第三社区主任

高荣侯 永宁第四社区主任

蔡贻福 郭宅村主任

李超群 金埭村主任

吴清河 山边村主任

郭建设 郭坑村主任

蔡清宗 下宅村主任

杨至成 后杆柄村主任

董清水 沙堤村主任

龚振育 新沙堤村主任

吴良枝 院东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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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煌彬 西岑村主任

施纯钢 前埔村主任

李清绍 塔石村主任

李朝阳 洋厝村主任

龚英雄 西偏村主任

李国雄 子英村主任

卢连环 沙美村主任

蔡上海 浯沙村主任

李加胜 港边村主任

邱允雄 梅林村主任

高庆良 外高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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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国土资源执法检查登记表 耕地保护巡查记录表

责任单位： 经办人员： 分管领导：

时间 地点（路线） 巡查人员 存在问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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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永宁镇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1 日印发


